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生技領域特殊專長草案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四條第二款具有生技領域特殊專長之外國

特定專業人才，指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一、 曾經或現任於其他國家或於我國之生技產業或領域，最近月薪達新

臺幣十六萬元。 

二、 具有生技產業關鍵產品所需之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免疫學、

基因體學或蛋白質體學等生命科學知識，或有基因工程、蛋白質工

程、細胞工程或組織工程等技術之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博士以上學

位，且曾獲國際發明創新獎項或具有四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三、 在生技產業擔任專業或跨領域整合職務，且有八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其專業才能或有跨國經驗為我國亟

需之人才，且對我國生技產業具貢獻潛力者。 


